
 

資料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  

提供撥款進行調解的試驗計劃  

目的  

 政府當局會展開一項試驗計劃，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

事人提供撥款進行調解（以下簡稱 ‘試驗計劃 ’）。本文件旨在告知事
務委員會有關安排。  

 

背景  

2 .  關心到離婚呈請數字不斷上升，司法機構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展開

一項為期三年的試驗計劃，測試以調解方式解決婚姻糾紛的成效。期

間，司法機構資助了 930 宗婚姻訴訟個案的調解開支。該試驗計劃當
時的費用（不包括人手支出）為 620 萬元。藉試驗計劃，司法機構作
出的結論為，調解有助達成高使用者滿意程度和高的協議比率，及節

省法庭的時間。在此方面來說，調解被視為在香港解決家事糾紛的可

行方案。  

3 .  與此同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成立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工作小組

亦已就不同範圍，其中涵蓋包括調解在內的解決糾紛的另類辦法，探

討進行改革的可行性，並於二零零四年三月發表最後報告書。就鼓勵

更多人使用調解服務，工作小組作出的其中一項建議是，在政府作進

一步研究，及就頒布有關細則進行諮詢後，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除有
權在不適宜進行調解或調解已告失敗的情況下發放用作法律訴訟的援

助款項外，亦應有權在合適的情況下，限定初步撥款給有資格獲得法

律援助的人士時，只發放用作調解用途的款項。最後報告書亦注意到

政府當局有需進行其試驗計劃，以評估建議的成本效益，才就未來路

向作出決定。  

4 .  從法律援助政策的角度而言，政府當局在考慮是否向獲法律援助

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撥款作調解用途前，先要考慮建議的成本效益

及其全面影響，以確定建議是否具備充分理據。有鑑於此，我們建議

就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提供撥款進行調解，推行試驗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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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計劃  

試驗計劃的範圍和特點  

5 .  司法機構為進行其試驗計劃而設立並沿用至今的設施，都是專為

婚 姻 訴 訟 個 案 的 調 解 服 務 而 設 ， 並 僅 適 用 於 婚 姻 訴 訟 個 案 的 調 解 服

務。這些設施包括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及其具備提供有關服務經驗的

調解員名冊。政府當局的試驗計劃會以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為藍本，

並考慮到民事司法制度改革報告書的具體建議和法律援助服務局的意

見。政府當局亦會確保獲指派的律師會遵守由法庭發出要求律師告知

其正在離婚╱分居的當事人可使用調解服務的實務指示。  

6 .  司法機構的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目前為婚姻訴訟案件的呈請人及

答辯人舉辦調解講座，並會將適合調解的個案轉介給其名冊上的認可

調解員。政府當局的試驗計劃會運用這個辦事處的現行服務。法律援

助受助人和訴訟中的另一方會獲邀請以自願形式參加試驗計劃。試驗

計劃的主要特點載於附件。  

試驗計劃的評估  

7 .  當局會成立一個包括行政署、法援署、司法機構和民政事務局的

代表的督導委員會，以監察試驗計劃。督導委員會亦會就以下範疇對

試驗計劃作出評估：  

( a )  向婚姻訴訟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調解的資源影響，包
括個別費用項目 (如律師費、調解員費用等 )，以及完成處理
法律援助個案所需的時間；以及  

( b )  如試驗計劃轉為一項常設的法律援助服務，在運作和立法方
面需如何配合。  

推行時間表  

8 .  我們擬於二零零五年首季內推展試驗計劃，為期一年，以便蒐集

約 120 宗個案的數據作更詳細分析。  

9 .  鑑於完成處理一宗婚姻訴訟個案需時約兩年，我們擬在二零零七

年首季內完成評估約 120 宗列入試驗計劃下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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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0 .  法援署會以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為藍本，擬訂調解員名冊。法援
署會發出資料單張以宣傳試驗計劃，並會要求其指派的律師告知法律

援 助 受 助 人 可 參 加 試 驗 計 劃 ， 以 及 鼓 勵 他 們 以 調 解 方 式 解 決 家 事 糾

紛。此外，法援署亦會邀請香港律師會協助向其會員，尤其是那些辦

理法律援助個案的律師，宣傳試驗計劃。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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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向獲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個案當事人  
提供撥款進行調解的試驗計劃  

的建議主要特點  
 

 

( A )  試驗計劃中各方的職責  

法援署  

 法援署負責管理試驗計劃，其主要職責為：  

—  對申領法律援助人士進行例行的經濟狀況和案情審查，

並通知通過審查的人士有關試驗計劃；  

—  根據現行做法，在決定給予法律援助後，指派律師予法

律援助受助人；  

—  保存調解員名冊，名冊成員均來自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

現有的調解員名冊，並同意接受法援署在試驗計劃下分

配工作的條件和制約；  

—  如 個 案 合 適 ， 批 准 撥 款 以 進 行 指 定 時 數 以 外 的 調 解 服

務；   

—  監察有關個案的進展，及確保獲指派的律師和調解員按

照試驗計劃的規定行事；以及  

—  蒐集所需數據，以便評估試驗計劃。  

 

法律援助受助人  

2 .  法律援助受助人以及訴訟中的另一方會獲邀請以自願形式參加試

驗計劃。他們可在同意參加試驗計劃的認可調解員名冊上選擇一名調

解員。如個案適合作調解，他們可在訴訟前或訴訟開始後參加試驗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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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指派的律師  

3 .  獲指派的律師須根據法庭的實務指示，告知法律援助受助人可參

與調解並通知其有關試驗計劃。獲指派的律師亦可在有需要時於調解

過程中向法律援助受助人提供意見，並在隨後的法律訴訟中代表他出

庭。如法律援助受助人表示不願意嘗試調解，獲指派的律師會把他提

出的理由告知法援署。  

 

調解員  

4 .  調解員按固定的每小時收費率提供服務。他會向法援署匯報調解

結果，並在有需要時請法援署批准把試驗計劃所資助的調解時數延長

至超出指定時數外。  

 

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  

5 .  司法機構的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會安排為法律援助受助人和訴訟

中的另一方舉辦調解講座，並根據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所採用的一套

指引，評估該個案是否適合調解。如認為個案適合調解，而雙方亦同

意，調解統籌主任辦事處會協助他們從願意參加政府當局的試驗計劃

的認可調解員名冊上，選擇一名調解員。辦事處會向法援署匯報雙方

是否同意調解，若然，則提供雙方所選調解員的姓名。  

 

( B )  其他後勤安排  

調解時數  

6 .  與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一樣，政府當局的試驗計劃下每宗個案的

調解時數上限訂為 15 小時。視乎調解員的報告，法援署可就合適個
案，批准向 15 小時以後的調解時數作出撥款，例如認為延長時間後
可以幫助雙方達成協議。  

調解員的收費水平  

7 .  在司法機構的試驗計劃下，調解員費用為每小時 600 元。我們得
知，司法機構以這個收費水平聘用調解員時並沒有遇到甚麼困難。政

府當局的試驗計劃會採用相同的費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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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調解員費用  

8 .  為鼓勵法律援助受助人和訴訟中的另一方作出調解並參加政府當

局的試驗計劃，法援署會承擔雙方的調解費用，不會向法律援助受助

人追討為其所付的調解員費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